中国海洋湖沼学会文件
海湖发字[2010] 1号
关于印发《曾呈奎海洋科技奖
评审实施细则》（暂行）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确保曾呈奎海洋科技奖评选工作的科学性和公平性, 参照国家及各部委评选奖励的通行做法，在曾呈奎海洋科技奖评审委员会成员评审前，将进行同行专家通讯评议，以使奖励评审委员会掌握更多同行专家的意见信息。经奖励委员会研究决定，制订了《曾呈奎海洋科技奖评审实施细则》（暂行），作为《曾呈奎海洋科技奖管理办法》的补充予以施行。现下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


                                二0一0年五月二十日
曾呈奎海洋科技奖评审实施细则（暂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有效地组织和实施曾呈奎海洋科技奖评审工作，保证本奖的科学性、公正性、权威性和可操作性，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曾呈奎海洋科技奖面向全国海洋科技工作者以及对中国海洋科学与技术做出突出贡献的外籍专家，经提名专家提名推荐，
提名推荐候选人材料经奖励办形式审查后，将有效候选人在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和中科院海洋所网站上公示一周。公示后无异议的进入评审阶段。
第二章  评  审

第三条  曾呈奎海洋海洋科技奖的评审工作，按同行专家函评、评审委员会评审、奖励委员会审议和公示四个步骤进行。

第四条  同行专家函评
一、同行专家库的构成

曾呈奎海洋科技奖同行专家库由以下人员组成：

1. 曾呈奎海洋科技奖评审委员会成员；

2. 曾呈奎海洋科技奖提名专家（从事海洋科学领域研究的两院院士、正在执行的海洋领域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在任的863项目领域专家、出资单位法人代表）；

3. 全国海洋相关专业的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4. 全国涉海高校、科研院所的相关业务领导；

5. 中国海洋湖沼学会常务理事。

2、 函评办法

公示无异议的有效候选人，由奖励委员会办公室将推荐材料送同行专家进行函评。青年科技奖送三位同行专家函评，突出成就奖送五位同行专家函评。

送审的同行专家由奖励委员会委托奖励办从同行专家库中随机抽取。同行专家除了对候选人学术成果给出具体及综合评价外，还须给出A优先推荐、B同意推荐 、C不同意推荐三种之一的明确判断。

3、 同行专家函评结果经奖励委员会办公室汇总后全部提交评审委员会。

第五条  评审委员会评审
召开评审委员会会议，对有效候选人书面材料进行审议。在评审过程中，可参考同行专家函评结果。评审委员会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经到会委员三分之二（含）同意，提出拟授奖人员建议名单，原则上建议名单人数不超过应授奖名额，如遇特殊情况必须明确排出顺序。评审委员会还需为拟授奖人员写出综合评价意见，由主任委员签字备案。
第六条  公示

经曾呈奎海洋科技奖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的拟授奖人员名单通过媒体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为二十个工作日。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拟授奖人员有异议的都可以提出书面材料，并签署真实单位和姓名（奖励办不接收匿名或化名材料）。异议材料送奖励办，由奖励办组织异议调查核实后，报曾呈奎海洋科技奖奖励委员会裁定。

第七条  奖励委员会审议
奖励委员会对评审委员会通过的拟授奖人名单和公示情况进行终评，出席会议的奖励委员会委员人数应不少于全体委员的三分之二。奖励委员会在听取评审委员会评审和公示情况汇报后，全面客观地审阅拟授奖人员材料，并进行酝酿讨论，最终确定授奖人员名单。
第八条  评审过程中实行回避制度。回避的范围和办法是：评审者不参加对本人和有直系亲属、主要旁系亲属关系的候选人的评审。函评阶段候选人材料也不送交推荐人和同单位的专家评议。

第九条  评审过程中实行保密制度。评选工作自始至终施行保密制度。所有参加评议的委员、专家和工作人员都应自觉遵守，并负有道义和科学道德上的责任。
第三章  附  则

    第十条  本评审细则是执行《曾呈奎海洋科技奖管理办法》的补充，其修改、解释权属曾呈奎海洋科技奖奖励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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